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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1 年秋季国家助学金评定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教育厅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秋季学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黑教助

〔2021〕16 号文件相关要求精神，根据我校国家助学金评选实施细则的要求，为严格做好我

校 2021 年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的评定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标准和名额

国家助学金共评选 1877 人，其中软件学院 1231 人，艺术设计学院 231 人，商学院 183

人，电子工程学院 232 人。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一等助学金 4300 元，二等助学金 3300 元，

三等助学金 2300 元。

二、评选对象和条件

（一）评选对象

我校在籍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二）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成绩良好。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活动。

6.学生有如下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评审：

（1）因违反校规校纪收到纪律处分尚未解除者。

（2）申请学生所在宿舍在近一学年检查中，宿舍卫生不达标次数达到或超过 5次者。

（3）拥有或使用高档通讯工具或购买高档娱乐电器、高档时装、高档化妆品等物品者。

（4）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沉溺网络游戏、学业荒废者。

（5）有吸烟、酗酒、赌博不良习气者。

（6）有与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相符的其它高消费行为者。



（7）德育表现受到师生质疑者。

四、评定原则

1.国家助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

2.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

国家励志奖学金，但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可兼得。

3.不得以成绩为由，轻易扣减学生的国家助学金。

4.国家助学金申请者必须在各学院上报的家庭经济困难数据库中。各学院在评定国家助

学金时，要结合学生的贫困等级和实际情况确定学生获得国家助学金的等级，不能把贫困等

级作为评定助学金等级的唯一标准。

五、评定程序

（一）名额分配

学校根据省教育厅下拨的名额按各学院学生总数进行分配（具体名额详见附件 1）。

（二）宣传宣讲

各学院接到通知后，应通过班会等形式向全体同学宣传国家助学金的意义，明确评审程

序，让每一位同学知晓评审原则。

（三）个人申请

由学生本人如实填写《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 2），

并向学院评定小组提出申请。

（四）学院评定

由学院党总支部书记、院长、专业主任、辅导员、班主任、专业教师、学生代表等组成

学院评定小组。学院评定审小组根据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定，确定推荐名单并在学院内进行

不少于 5个工作日（节假日除外）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学生处。

（五）学校评审委员会评审

学校评审委员会召开学校国家助学金评审会，审定材料，确定最终受助名单，并在全校

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节假日除外）的公示。

（六）申诉处理（公示期内）

如果学生对国家助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阶段向各学院的评定小组提出申诉，

如仍有异议可向学校评审委员会提请裁决。

（七）材料报送

学校评审结果公示结束后，将评审工作情况和公示情况等相关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厅。

六、报送评审材种类及要求



（一）上报评审材料

1.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 2）

2.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附件 3）

3.困难学生认定管理表（附件 4）

（二）上报材料要求

1.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一式两份）。贫困相关佐证材料 1

份，并按如下顺序装订，从上至下依次为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贫困相关佐证材料等，用订书

钉订好。

2.《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一式一份）,以学院、

等级为单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至学生处，不得随意改变汇总表格式。上传邮箱

hxcizhaoxiangchun@126.com。学院上报的各类纸质材料顺序要与汇总表顺序一致。

3.助学金申请表填写要求。字体：宋体。字号：五号。申请人签名统一使用黑色碳素笔

填写，要求字迹工整，不得勾画、涂抹。照片要粘帖牢固。印章清晰可辩。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

1.各学院高度重视，务必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位学生及教师，同时，坚持原则，严格标

准，规范程序，提高效率，确保我校国家助学金评审质量和工作进程。

2.评审工作实行班级、学院、学校逐级负责制。

3.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行为和不正之风，如发现问题，严肃追责，并在今后的各类奖、助

学金评定中减少相应学院的名额。

4.评审工作要严谨、严肃，要做真、做实。

（二）规范国家助学金评审程序

1.建立健全评审组织。学院成立国家助学金评定小组。负责本学院国家助学金的组织、

评定和名单公示等工作。

2.确保评审质量。各学院要认真组织评定工作，明确资助导向，充分发挥国家助学金的

资助作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把评审标准，严格评审程序，确保国家助学金

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三）及时报送评审材料

材料上报截止时间：2021 年 12 月 3 日。

（四）积极宣传国家助学金的意义

各学院要在评审过程中引导广大同学充分认识到国家助学金的设立是党和国家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关怀。要引导获助学生合理使用助学金。要通过网页宣传或经验交流会等多种

方式，广泛宣传获助学生成长成才的典型事例，激发广大在读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向上，扩

大国家助学金的影响力。

八、监督与检查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对此次评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纪委监察电话：0451-58607866

邮箱：xueshengchu2017@126.com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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